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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12060《声系统设备》分为以下若干部分:
———第1部分:概述;
———第2部分:一般术语解释和计算方法;
———第3部分:声频放大器测量方法;
———第4部分:传声器测量方法;
———第5部分:扬声器主要性能测试方法;
———第6部分:辅助无源元件;
———第7部分:头戴耳机和耳机测量方法;
———第8部分:自动增益控制器件;
———第9部分:人工混响、时间延迟和频移装置测量方法;
———第10部分:峰值节目电平表;
———第11部分:声系统设备互连用连接器的应用;
———第12部分:广播及类似声系统用连接器的应用;
———第13部分:扬声器听音试验;
———第14部分:圆形和椭圆形扬声器,外形尺寸和安装尺寸;
———第16部分:由语言传输指数(STI)对语言可懂度的客观等级评估;
———第17部分:标准音量表;
———第18部分:峰值节目电平表-数字音频峰值电平表。
本部分为GB/T12060的第7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6832—1986《头戴耳机测量方法》,与GB/T6832—1986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第1章“范围”、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第4章“一般规定”;
———用第3章“术语和定义”代替GB/T6832—1986的“术语解释”;
———删除了GB/T6832—1986的第3章“主要测量仪器及要求”;
———增加了第5章“规范条件和测量条件”、6.1“电源”、6.2.3“额定源阻抗”、6.3.1“额定源电动势”、

6.3.2“输入电压的限定值”;
———删除了GB/T6832—1986的4.4“最大噪声电压”、4.5“最大正弦电压”、4.6“最大噪声功率”、

4.7“纯音检听”;
———增加了6.3.4“模拟节目信号特性电压”、6.3.5“以A计权特性和自由场响应补偿修正的模拟节

目信号特性电压”、6.3.6“保护装置”、6.4“输入功率”、6.5“声压(级)”、6.6.4“扩散场比较频率响

应”、6.6.5“自由场和扩散场耳道声压级频率响应”、6.7.4“差频失真”、6.8“额定气候条件”、

6.14“物理特性、线材和接插件”、第7章“特性分类”;
———删除了GB/T6832—1986的4.10“特性声压级(灵敏度)”;
———删除了GB/T6832—1986的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
———增加了附录A“头戴耳机和耳机测量用的耳廓模拟器”、附录B“用于耳道内的传声器的使用规

范和条件”、附录C“自由场比较条件的实施细则”、附录D“扩散场比较条件的实施细则”、附
录E“主观比较条件和耳道声压级条件的实施细则”;

———增加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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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EC60268-7:2010《声系统设备 第7部分:头戴耳机和耳机》。
本部分与IEC60268-7:2010相比在结构上有所调整,本部分将IEC60268-7:2010的第4章、第5章合

并为第4章“一般规定”,删除了IEC60268-7:2010中第6章“用户须知”。因此,本部分从第5章开始

编号是IEC60268-7:2010的章编号减2。例如,IEC60268-7:2010文件中的7.1,在本部分中编号为

5.1。
本部分与IEC60268-7:2010相比存在技术性差异,这些差异涉及的条款已通过在其外侧页边空白

位置的垂直单线(|)进行了标示。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在3.7、3.8和3.9中,根据ITU-TP.57部分内容,增加了耳塞式耳机、压耳式耳机和贴耳甲式

耳机的尺寸方面的信息,并给出了耳罩式耳机和耳廓相耦合的详细信息。增加的相关信息使

定义更加明确。
本部分对IEC60268-7:2010作了以下编辑性修改:
———修改了IEC60268-7:2010中一些编号错误;
———修改了IEC60268-7:2010中几处内容缺失;
———删除了IEC60268-7:2010中第6章“用户须知”。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音频、视频及多媒体系统与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42)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南京大学、富士高实业控股有限公司中名(东莞)电子有限公司、歌尔声学股

份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沈勇、刘万有、江超、卢峰。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6832—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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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系统设备
第7部分:头戴耳机和耳机测量方法

1 范围

GB/T12060的本部分规定了头戴耳机和耳机的测量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在人耳上及耳内使用的头戴耳机、头戴耳机-传声器组(头戴耳机-送话器组)、耳机和

耳机-传声器组(耳机-送话器组)。本部分也适用于构成完整的头戴耳机系统所必需的组合件,例如前

置放大器、无源网络和电源。
本部分不涉及:
———安全,其宜参考GB8898—2011或者其他合适的标准;
———头戴耳机-传声器组的传声器的特性,其宜参考GB/T12060.4;
———助听器所用耳机和其他设备,其宜参考GB/T25102.100;
———听力测定用的头戴耳机;
———有源护耳系统的耳机及其组合件(尽管一些条款可能适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56 标准电压(GB/T156—2007,IEC60038:2002,MOD)

GB/T531.1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压入硬度试验方法 第1部分:邵氏硬度计法(邵尔硬度)
(GB/T531.1—2008,ISO7619-1:2004,IDT)

GB/T2421.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概述和指南(GB/T2421.1—2008,IEC60068-1:1988,

IDT)

GB/T2900.86—2009 电工术语 声学和电声学(IEC60050-801:1994,IDT)

GB/T3769 电声学 绘制频率特性图和极坐标图的标度和尺寸(GB/T3769—2010,IEC60263:

1982,IDT)

GB/T3785.1 电声学 声级计 第1部分:规范(GB/T3785.1—2010,IEC61672-1:2002,IDT)

GB/T6278 声系统设备 概述 模拟节目信号

GB/T6881.1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 混响室精密法(GB/T6881.1—2002,

ISO3741:1999,IDT)

GB/T7584.1 声学 护听 器 第1部 分:声 衰 减 测 量 的 主 观 方 法(GB/T7584.1—2004,

ISO4869-1:1990,IDT)

GB/T8897.1 原电池 第1部分:总则(GB/T8897.1—2008,IEC60086-1:2007,MOD)

GB/T12060.2 声系统设备 第2部分:一般术语解释和计算方法(GB/T12060.2—2011,

IEC60268-2:1987,IDT)

GB/T12060.11 声系统设备 第11部分:声系统设备互连用连接器的应用(GB/T12060.11—

2012,IEC60268-11:1987,NEQ)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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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5212 广播及类似声系统用连接器的应用(GB/T15212—1994,eqvIEC60268-12:1987)

SJ/Z9140.1 声系统设备 第1部分:概述(SJ/Z9140.1—1987,idtIEC60268-1:1985)

SJ/Z9150 测量耳塞机用阻塞耳道腔模拟器(SJ/Z9150—1987,idtIEC60711:1981)

ISO4869-3 声学 护听器 第3部分:质量检验用耳罩式护听器插入损失测量的简易方法

(Acoustics—Hearingprotectors—Part3:Measurementofinsertionlossofear-mufftypeprotectors
usinganacoustictestfixture)

IEC指南106 设备性能评定的环境条件的规定指南(Guideforspecifyingenvironmentalcondi-
tionsforequipmentperformancerating)

IECTR60959 空气传导助听器声学测量用暂定头和躯干模拟器(Provisionalheadandtorso
simulatorforacousticmeasurementonairconditionhearingaids)

ITU-TP.58SeriesP 通话计时用头和躯干模拟器(Headandtorsosimulatorfortelephonome-
try)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注:定义于3.1~3.15的任何装置和它们用于电输入的连接部分宜视为换能器的一部分。

3.1 
耳机 earphone
将电信号转换成声信号并与人耳紧密地声耦合的电声换能器。
注:改写GB/T2900.86—2009,定义801-27-18。

3.2 
头戴耳机 headphone
将一个或两个耳机用头环(或下颚环)连接起来的装置,头环(或下颚环)可选择使用(例如耳塞式耳

机)。
注:改写GB/T2900.86—2009,定义801-27-20。

3.3 
头戴耳机-传声器组 headset
配备传声器的头戴耳机组件。
注:改写GB/T2900.86—2009,定义801-27-21。

3.4 
耳机-传声器组 earset
配备传声器的耳机组件。

3.5 
入耳式耳机 insertearphone
插入外耳道内的小耳机,与连接元件(例如耳模)直接配接。
注:改写GB/T2900.86—2009,定义801-27-22。

3.6 
耳塞式耳机 intra-conchaearphone
塞耳式耳机

塞入耳甲腔的小耳机。其出声口靠近外耳道入口。
注:“入耳式耳机”的定义是从GB/T2900.86—2009中对“插入式耳机”的定义修正而来的,并提出了“耳塞式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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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义,因为这两种类型耳机的测量方法是不同的。耳塞式耳机外径(或最大尺寸)小于25mm,但不进入外

耳道。

3.7 
压耳式耳机 supra-auralearphone
贴耳式耳机

从外部压在外耳上使其贴于耳廓的耳机。
注1:改写GB/T2900.86—2009,定义801-27-23。

注2:压耳式耳机外径(或最大尺寸)不小于45mm。

3.8 
贴耳甲式耳机 supra-conchaearphone
贴于耳甲腔边缘的耳机。
注:贴耳甲式耳机外径(或最大尺寸)大于25mm,小于45mm。

3.9 
耳罩式耳机 circumauralearphone
罩耳式耳机

有足够大的腔体罩住耳廓在内的头部区域的耳机。通常用合适的耳垫与头部接触。其可能会触及

耳廓,但不会很重地压住耳廓。
注:改写GB/T2900.86—2009,定义801-27-24。

3.10 
耳壳式耳机 earshellearphone
挂于人耳的罩耳类型的耳机。

3.11 
听诊器式头戴耳机 stethoscopicheadphone
使用一对刚性管耦合到人耳的入耳式头戴耳机,结构类似于听诊器。

3.12 
声开放式耳机 acousticallyopenearphone
在耳道和外界环境之间设置声学通路的耳机。

3.13 
声封闭式耳机 acousticallyclosedearphone
能阻止耳道和外界环境之间声耦合的耳机。

3.14 
后封闭式耳机 closed-backearphone
不会从换能器的背面显著地辐射声波到外界环境中的耳机。

3.15 
后开放式耳机 open-backearphone
能从换能器的背面显著地辐射声波到外界环境中的耳机。

3.16 
模拟节目信号 simulatedprogrammesignal
一种符合GB/T6278的信号,其平均功率谱密度与范围广泛的节目素材平均功率谱密度的平均值

很相似。
注:在有些标准中,这种信号也被称为“宽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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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般规定

4.1 分类、命名、编码

应使用下列的命名和分类码:

12060.7-GB-××××-NNRN-N
12060.7-GB是前缀的标准形式。

×(第一个字母)给出了换能器的原理:

D———电动式(动圈);

E———驻极体式(自极化);

F———压电式(聚合物);

M———电磁式(动衔铁或动膜);

P———压电式(陶瓷);

S———静电式(外部极化)。

×(第二个字母)给出了耳机的类型:

C———耳罩式;

E———耳塞式;

H———耳壳式;

I———入耳式;

M———贴耳甲式;

S———压耳式;

T———听诊器式。
图1给出了各种类型耳机(除“H”外)的示意图。

×(第三个字母)给出了与耳道的声耦合性质:

L———声开放式(泄漏受控);

S———声封闭式(泄漏最小)。

×(第四个字母)给出了辐射到外界环境的性质:

C———后封闭式(见3.14);

O———后开放式(见3.15)。
图2给出了3.12~3.15中定义的四种可能和第三个及第四个字母说明的图解。

NNRN(第一个数字)以“基数和指数”的形式,给出以欧姆为单位的阻抗(例如,8Ω表示为“08R0”,

32Ω表示为“32R0”,600Ω表示为“06R2”);

N(第二个数字)给出了通道数。
根据上面的规则编写的分类码可用于标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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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机类型 声封闭式耳机(泄漏最小) 声开放式耳机(泄漏受控) 耳扬声器

耳

罩

式

压

耳

式

贴

耳

甲

式

耳

塞

式

图1 不同类型的耳机及其与耳廓和/或耳道入口的空间关系的水平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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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机类型 声封闭式耳机(泄漏最小) 声开放式耳机(泄漏受控) 耳扬声器

入耳式

换 能 器 和 听

筒 之 间 插 入

声 导 管 (例
如,助听器的

听 诊 器 式 耳

机)

说明:交叉线表示声封闭式耳

机垫以 实 现 泄 漏 最 小。小 圆

形斑点表示多孔材料耳机垫

以实现泄漏受控

图1(续)

耳机类型
后封闭式(不会从换能器的背面

显著地辐射声波到外界环境中)
后开放式(能从换能器的背面

显著地辐射声波到外界环境中)

声封闭式(能阻止耳道和外界

环境之间声耦合)

声开放式(在耳道和外界环境

之间设置声学通路)

  注1:箭头表示声流方向或声泄漏。

注2:图中所示的换能器不一定要安装在外壳中心位置或与耳道同轴。

图2 四种可能结构的图示:声开放式或声封闭式,以及后封闭式或后开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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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接线端子、控制器和极性的标志

标记接线端子和控制器的要求由SJ/Z9140.1给出,标记极性的要求由GB/T12060.2给出。此

外,立体声头戴耳机应标示出“L”(左)、“R”(右)。若使用颜色标志,“R”耳机应使用红色标志。为了视

觉障碍者的便利,推荐用一个直径至少为1.5mm,高度为0.3mm~0.5mm的突出部分来标示“L”
耳机。

5 规范条件和测量条件

5.1 额定条件

对“额定条件”和“特性的额定值”含义的解释,应符合GB/T12060.2。
头戴耳机的额定条件:
———额定阻抗;
———额定源电动势(或功率,见6.4);
———额定噪声电动势(或功率,见6.4);
———额定源阻抗(见注);
———额定频率范围;
———额定长期最大源电动势(或功率);
———额定最大持续噪声源电动势(或功率);
———额定电源电压(如果有);
———额定气候条件(温度、湿度、气压);
———额定损坏限制的源电动势;
———额定夹力。
这些值来自制造商的规格书,并不是测量的对象;它们组成了测量其他特性的基础。
气候条件符合SJ/Z9140.1,更多的信息见GB/T2421.1和IEC指南106。
注:绝大多数类型的头戴耳机的性能几乎不依赖源阻抗。但是,为了允许阻抗相差很大的头戴耳机能根据产生的

声压级合理地与其他设备的单个头戴耳机输出相匹配,GB/T14197目前规定了120Ω源阻抗,介于现有的头

戴耳机阻抗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对制造商来说,规定额定源阻抗很重要,特别是在由于某种原因额定源阻

抗不是120Ω的情况下。

5.2 标准测量条件

当下列条件都满足时,头戴耳机工作在标准测量条件下:

a) 在额定夹力下,至少有一个耳机接到适当的耦合腔或耳模拟器。

b) 将头戴耳机与额定源阻抗串联,馈给标准测量频率的正弦电压。电压应使头戴耳机在耦合腔

或耳模拟器中产生94dB(基准声压20μPa)的声压级。除非另行说明,否则标准测量频率应

为500Hz。当头戴耳机工作时,输入信号应从该耳机所用的放大器或其他设备的端口馈入,
该端口可能是某个辅助设备的输入端,例如前置放大器。
或者,制造商可规定该电压值为,能在与被测耳机额定阻抗相等的纯阻上耗散1mW 功率的

信号电压值。
注:静电式、压电式、驻极体式和无线式头戴耳机在本部分范围内。信号可通过红外、无线电、光导或磁导(直

接送入换能器或送入磁性拾音器和放大器)送入头戴耳机。这些类型的头戴耳机,用要产生的声压级(馈
给发送器的输入信号)来规定,比用额定阻抗上的功率来规定更容易。

c) 除非制造商另行规定,音量控制器设置于最小衰减位置,对于配有前置放大器供电的头戴耳机

和无线头戴耳机,制造商应规定在测量中使用的增益控制器的参考位置。其他控制器应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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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定的“正常”位置或说明的位置,优选给定的最大频响范围位置。平衡控制器应调至尽可

能使各通道终端的电压相等。串音控制器应调至串音最小。

d) 如果头戴耳机需要电源供电,使用额定供电电压和额定供电频率。

5.3 耦合腔和耳模拟器

对头戴耳机或耳机的测量中,需提供测量结果的,制造商宜使用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中规定的耦合

腔或耳模拟器进行测量。制造商应在测量结果中说明所使用的耦合腔或耳模拟器的类型。
注:规定耦合腔和耳模拟器的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举例如下:IEC60318-1、IEC60318-3、IEC60318-5、SJ/Z9150、

ITU-TP.575.3章以及IECTR60959中关于头与躯干模拟器(HeadandTorsoSimulator,简称HATS)的耳朵

部分的内容,等等。

对于使用HATS的耳朵部分进行的测量,制造商宜使用IECTR60959规定的或等同IECTR
60959规定的模型,见ITU-TP.58。所使用的橡胶耳廓的硬度宜在结果中说明,见GB/T531.1。

附录A中提供了适用于头戴耳机和耳机测量的耳廓模拟器信息。
如果使用了国际标准中规定之外的耦合腔或耳模拟器,制造商应说明它的物理参数、形状、尺寸、腔

体体积等信息,以保证测量的可重复性。

5.4 模拟节目信号测量条件

除了应使用GB/T6278中规定的模拟节目信号外,5.2中规定的条件均适用。下列滤波器可以用

来处理耳模拟器的输出信号:
———GB/T3785.1中规定的A计权滤波器;
———自由场补偿滤波器,如响应与IECTR60959或其他标准规定的人体模型的自由场响应相反

的滤波器。
采用模拟节目信号的测量示意图见图3。

说明:可使用除IECTR60959之外,其他国际标准或国家标准规定的人体模型的自由场响应所对应的滤波设备;

也可以不使用任何滤波设备,仅在数值上即可对应不同人体模型的自由场响应,完成对输出信号的修正。

1/3倍频程分析数据乘以GB/T3785.1和/或IECTR60959规定的滤波系数后平方求和后再开根便可得到

修正后的电压值。

图3 采用模拟节目信号的测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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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响度比较条件

5.5.1 概述

头戴耳机对给定电信号的响应可由头戴耳机的声音响度与源于相同电信号的参考声场中的声音响

度的主观对比确定。双耳都配备耳机的头戴耳机,左右两个耳机应在不相关信号下工作,同时馈给相同

频谱和幅度的信号。

5.5.2 自由场比较条件

同时满足下面两个条件时,认为头戴耳机工作在自由场比较条件下:

a) 试验人员按照制造商的说明或该类型头戴耳机的通常方法佩戴头戴耳机。按照制造商的说明

佩戴头戴耳机,耳机才能正确定位并且头环夹力接近额定值。

b) 参考声场模拟平面行波。试验人员不在声场中时,声信号应在指定的参考点符合规定的带宽

和声压级。

附录C给出了自由场比较条件的实施细则。

5.5.3 扩散场比较条件

同时满足下面两个条件时,认为头戴耳机工作在扩散场比较条件下:

a) 试验人员按照制造商的说明或该类型头戴耳机的通常方法佩戴头戴耳机。按照制造商的说明

佩戴头戴耳机,耳机才能正确定位并且头环夹力接近额定值。

b) 参考声场模拟扩散声场(见GB/T6881.1的描述)。试验人员不在声场中时,声信号应在指定

的参考点符合规定的带宽和声压级。

附录D给出了扩散场比较条件的实施细则。由于混响室的混响时间长,使用混响室产生扩散场适

用于耳道探管或微型传声器测量耳道声压级,不太适用于主观响度级比较。

5.6 耳道声压级测量条件

满足自由场比较条件(5.5.2)或者扩散场比较条件(5.5.3),并额外满足如下条件时,认为头戴耳机

工作在耳道声压级测量条件下。将一个与附录B要求一致的非常小的传声器,放置于试验人员的耳道

内,其入声口离耳道入口的距离至少4mm。附录E给出了这些条件的实施细则。

6 特性解释及其测量方法

6.1 电源

如果头戴耳机需要电源,制造商应规定:

———电源类型(交流或者直流);
———电源的额定供电电压和额定供电频率,或者它们的范围(见GB/T156)和/或电池的类型(见

GB/T8897.1);这些都是额定条件(见5.1);
———电源的最大输出功率。

需要或者允许在信号上附加一个小直流电流的头戴耳机,认为其不需要电源。然而,应给出其所需

或最大允许的直流电流的详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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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电阻抗

6.2.1 额定阻抗

特性解释:

a) 为了匹配而由制造商规定的纯电阻值;

b) 应选择额定阻抗,使得在额定频率范围内实际阻抗模值的最小值不小于额定值的80%。如果

在20Hz~20kHz之间任何频率的阻抗或者直流阻抗小于这个值,宜在规格书中说明。

6.2.2 阻抗-频率特性

6.2.2.1 特性解释

阻抗模值随频率变化的函数。

6.2.2.2 测量方法

测量方法如下:

a) 将头戴耳机置于标准测量条件下;

b) 信号为频率可变的正弦电压或电流,其幅值恒定且足够小,以保证头戴耳机工作在线性区域;

c) 应至少在20Hz~20kHz的范围内测量阻抗的模值;

d) 其结果应表示为频率函数的曲线,信号的电压值或电流值应予说明。

6.2.3 额定源阻抗

额定源阻抗由制造商规定,并适用于头戴耳机的正常工作。
注:见5.1注。

6.3 输入电压

6.3.1 额定源电动势

特性解释:
重放模拟节目信号时,由制造商规定的有效值电压。额定源电动势宜通过额定源阻抗馈给头戴

耳机。
注1:对于满足目前GB/T14197中描述的匹配要求的头戴耳机,额定源电动势宜不大于5V。也可见5.1注。

注2:注意防止在可能造成听力损伤的声压下使用头戴耳机。额定输入电压不宜超过特性电压(见6.3.3)10dB~

15dB。也可见6.3.4.2注2。

6.3.2 输入电压的限定值

6.3.2.1 特性解释

特性解释如下:

a) 将具有附加限幅的模拟节目信号(见GB/T6278),以60s为一周期,中间用时长120s的零值

信号隔开,作用10个周期;通过额定源阻抗馈给头戴耳机,使其能承受且不发生永久性损坏的

最大电压,称为额定长期最大源电动势;

b) 将具有附加限幅的模拟节目信号(见GB/T6278),持续作用100h;通过额定源阻抗馈给头戴

耳机,使其能承受且不发生永久性损坏的最大电压,称为额定最大持续噪声源电动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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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2 测量方法

测量方法如下:
注1:因为是额定条件,严格地讲,它们并不是测量的对象,只能由制造商标定。如下的方法已经标准化以鼓励所有

的制造商使用相同的方法,测试机构可以用它来校验制造商的技术规范。

a) 需要如下的设备:
———计权噪声信号源,可以以规定的短时周期开关;
———限幅网络;
———功率放大器;
———将放大器和头戴耳机正常连接的任何辅助设备;
———一个阻值等于额定源阻抗的电阻器(当放大器或辅助设备没有包含时);
———待测头戴耳机,宜允许其在无阻碍空间自由辐射;

b) 放大器输出的限幅噪声信号应符合GB/T6278所规定的频率分布,而且峰值与有效值的比值

介于1.8~2.2之间;放大器应能提供至少两倍于额定长期最大源电动势的输出电压,不会削

波且总谐波失真小于10%;

c) 为检验额定长期最大源电动势,应在规定的气候条件下,将电动势通过额定源阻抗馈给头戴耳

机,以60s为一周期,中间用时长120s的零值信号隔开,作用10个周期,之后头戴耳机应在

类似的气候条件下放置至少4h;

d) 为检验额定最大持续噪声源电动势,应在规定的气候条件下,将电动势通过额定源阻抗馈给

头戴耳机,持续100h,之后头戴耳机应在类似的气候条件下放置至少24h;

e) 如果在放置周期之后,头戴耳机的任何特性都没有明显的改变(即仍符合它的规范),则额定长

期最大源电动势或者额定最大持续噪声源电动势已经被校验。
注2:不建议用同一个头戴耳机样品去校验两个特性,因为这两种测试应用都可被认为过分苛刻。

6.3.3 特性电压

6.3.3.1 特性解释

将500Hz的正弦信号通过额定源阻抗馈给头戴耳机,在耦合腔或耳模拟器中产生94dB声压级

(基准声压20μPa)时的源电动势。
注:选取频率为500Hz是为了避免其他频率在耦合腔或耳模拟器中可能产生的振膜共振、漏声和驻波的影响。

6.3.3.2 测量方法

测量方法如下:

a) 将头戴耳机置于标准测量条件下;

b) 500Hz的正弦信号源电动势,通过额定源阻抗馈给头戴耳机,然后进行调整直到在耦合腔或

耳模拟器中产生94dB声压级(基准声压20μPa);

c) 然后记录源电动势,并在结果中说明。

6.3.4 模拟节目信号特性电压

6.3.4.1 特性解释

将模拟节目信号通过额定源阻抗馈给头戴耳机,在耦合腔或耳模拟器中产生94dB声压级(基准声

压20μPa)时的源电动势,见GB/T6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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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2 测量方法

测量方法如下:

a) 将头戴耳机置于5.4规定的模拟节目信号测量条件下;

b) GB/T6278中规定的模拟节目信号的源电动势,通过额定源阻抗馈给头戴耳机,然后进行调

整直到在耦合腔或耳模拟器中产生94dB声压级(基准声压20μPa);

c) 然后记录源电动势,并在结果中说明。
注1:GB/T6278规定了模拟节目信号的频谱、滤波电路。

注2:测量宜满足可重复性,结果宜作平均,因为随机噪声信号电平的仪表显示是不稳定的。如未使用自动平均设

备,可使用GB/T3785规定的具有S档时间计权特性的仪表每1s~5s对5次~10次的测量作平均。

注3:推荐使用附录A规定的耳廓模拟器,以改进耳塞式和入耳式耳机测量的准确度。

6.3.5 以A计权特性和自由场响应补偿修正的模拟节目信号特性电压

6.3.5.1 特性解释

模拟节目信号通过额定源阻抗馈给头戴耳机,在耦合腔或耳模拟器中产生94dB声压级(以A计

权特性和自由场响应补偿做修正,基准声压20μPa)时的源电动势。

6.3.5.2 测量方法

测量方法如下:

a) 将头戴耳机置于5.4规定的模拟节目信号测量条件下。

b) 应使用附录A规定的带有耳廓模拟器的SJ/Z9150耳模拟器。

c) 使用GB/T3785.1规定的A计权滤波器和自由场补偿滤波器处理耳模拟器的输出信号。自

由场补偿滤波器即响应与IECTR60959或其他标准规定的HATS耳道声压比的人体模型0°
方位角自由场响应相反的滤波器。

d) GB/T6278中规定的模拟节目信号的源电动势,通过额定源阻抗馈给头戴耳机,然后进行调

整直到在耦合腔或耳模拟器中产生94dB声压级(基准声压20μPa)。可使用接于其后的滤波

器处理耳模拟器的输出信号。

e) 然后记录测得的源电动势。

f) 将头戴耳机从 HATS上完全移开,然后重新将头戴耳机置于 HATS上,重复d)所描述的测

量,记录所测得的源电动势。

g) 计算3次~5次测量得到的源电动势的平均值,并在结果中说明。
注1:关于模拟节目信号,见6.3.4.2的注1。

注2:关于自动平均设备的使用,见6.3.4.2的注2。

6.3.6 保护装置

6.3.6.1 特性解释

特性解释如下:

a) 保护电压是通过额定源阻抗馈给头戴耳机的正弦源电动势;在此电压下装置开始工作,保护耳

机不被损坏,或保护使用者不遭受过高声压级而损害听力;
注1:如果这个电压与频率有关,宜画出电压频率特性曲线。

注2:过高声压级(“声震”的限制),在YD/T1884—2009中规定,提供原配耳机的便携音频设备或具有音频

播放功能的便携通信终端设备(如果提供原配耳机的话),其设备耳机输出的最大声压级应不超过

100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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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装置工作对头戴耳机产生声压的影响(如果有);

c) 装置工作对头戴耳机阻抗的影响(如果有);

d) 损坏限制的源电动势是保护装置能够承受且不受损坏的最大源电动势。这是额定条件。

6.3.6.2 测量方法

测量方法如下:

a) 将头戴耳机置于标准测量条件下,信号为电压和频率可调的正弦信号。

b) 在标准参考频率下,增加源电动势直到保护装置工作导致头戴耳机的灵敏度至少有1dB的变

化。记录这个电压值,然后采用高于和低于所记录电压1dB的电压值进行阻抗和声压级的

测量。
注:比所记录电压高1dB的电压电平上,阻抗可能很高或者很低,声压可能很低。

c) 如果有必要,可采用其他频率重复测量。

d) 然后源电动势增加到损害限制的源电动势的额定值,记录任何导致偏离规范的损害。

e) 然后重复测量。如果有必要,可采用其他频率。可能需要修复损坏或者测试其他样品。

f) 测试结果可用表或图表示。

6.4 输入功率

对于源设备的信号直接馈给耳机的头戴耳机,6.3给出的每一个特性都有对应的用功率来表示的

特性:
———额定输入功率;
———额定长期最大输入功率;
———额定噪声功率;
———特性功率;
———模拟节目信号特性功率;
———以A计权特性和自由场响应补偿修正的模拟节目信号特性功率;
———与保护装置有关的特性[见6.3.6.1的a)和d)]。
以功率来表述的规范可从相应的电压(6.3)和额定阻抗推导得到,如下式:

P=
E2Z
(R+Z)2

式中:

P———对应的功率,单位为瓦(W),见6.4;

E———对应的源电动势,单位为伏(V),见6.3;

Z———头戴耳机额定阻抗,单位为欧(Ω);

R———输入端串联的额定源阻抗,单位为欧(Ω),由制造商规定,宜为120Ω。

6.5 声压(级)

6.5.1 概述

6.5提供了头戴耳机和耳机声压(级)的规范。
注:以下为了避免连续重复“声压和/或声压级”,缩写为“声压(级)”。

6.5.2 特性解释

特性解释如下:

a) 最大声压(级)是指头戴耳机与额定源阻抗串联时,馈给500Hz的额定源电动势的正弦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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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耦合腔或耳模拟器中产生的声压(级);

b) 工作声压(级)是指头戴耳机与额定源阻抗串联时,馈给500Hz的正弦电压,输入电压值为在

与头戴耳机额定阻抗相等的纯阻上消耗1mW时,在耦合腔或耳模拟器中产生的声压(级);

c) 模拟节目信号工作声压(级)是指头戴耳机与额定源阻抗串联时,馈给GB/T6278规定的模拟

节目信号,输入电压值为在与头戴耳机额定阻抗相等的纯阻上消耗1mW时,在耦合腔或耳模

拟器中产生的声压(级);

d) 以A计权特性和自由场响应补偿修正的模拟节目信号工作声压(级),是指头戴耳机与额定源

阻抗串联时,馈给GB/T6278规定的模拟节目信号,输入电压值为在与头戴耳机额定阻抗相

等的纯阻上消耗1mW 时,在耦合腔或耳模拟器中产生的声压(级);应使用GB/T3785.1规

定的A计权滤波器和自由场补偿滤波器处理耳模拟器的输出信号,自由场补偿滤波器即响应

与IECTR60959或其他标准规定的HATS耳道声压比的人体模型0°方位角自由场响应相反

的滤波器。
注:该特性与源设备的信号不直接加载在耳机上的头戴耳机不相关。

6.5.3 测量方法

测量方法如下:

a) 将头戴耳机置于标准测量条件下,与额定源阻抗串联,馈给500Hz的额定源电动势的正弦电

压,记录在耦合腔或耳模拟器中产生的声压(级),并作为6.5.2a)的结果加以说明;
注:噪声信号测量的可重复性要求与6.3.4.2的注2相似。

b) 调整源电动势,使得在头戴耳机的输入端的电压能够在与头戴耳机额定阻抗相等的纯阻上消

耗1mW,然后记录在耦合腔或耳模拟器中产生的声压(级),并作为6.5.2b)的结果加以说明;

c) 馈给GB/T6278规定的模拟节目信号,调整源电动势,使得在头戴耳机的输入端的电压能够

在与头戴耳机额定阻抗相等的纯阻上消耗1mW,然后记录在耦合腔或耳模拟器中产生的声

压(级),并作为6.5.2c)的结果加以说明;

d) 馈入信号保持不变,记录在耦合腔或耳模拟器中产生的声压(级)经GB/T3785.1规定的A计

权滤波器和自由场补偿滤波器处理后所得到的声压(级),并作为6.5.2d)的结果加以说明。

6.6 频率响应

6.6.1 概述

应采用以下响应(至少一种)来评估头戴耳机或耳机的频率响应:
———耦合腔或耳模拟器(包括HATS)频率响应;
———通过试验人员测量的声场比较频率响应。
在使用声场比较频率响应时,最好附加耦合腔或耳模拟器(包括 HATS)频率响应,这样可通过互

相比较以确认。
注:因为没有哪种方法是普遍适用的,所以在本部分中规定了测量频率响应的两种不同的方法。

耦合腔或耳模拟器测量是完全客观的,相对简单,并能充分确保可重复性。因此,主要适用于生产测试、质量控

制和商业规范。

但是主观评价方法依然有用,因为客观测量结果与主观评价结果有一致关系的客观方法正处于研究阶段。

两种主观评价方法本身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就像两种耳道声压级测量结果不同一样。这些方法比耦合腔测

量更耗时,并且更多适用于产品开发和特殊产品的小批量生产。对一个主观判断为宽带无声染色重放的耳机,

还没有已知的客观方法能够得出其具有平直的频率响应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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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耦合腔或耳模拟器(包括HATS)频率响应

6.6.2.1 特性解释

标准测量条件下,头戴耳机与额定源阻抗串联,馈给频率可变的正弦电压,在耦合腔或耳模拟器中

的声压(级)是关于频率的函数,耦合腔或耳模拟器及其所用耳廓(见5.3,若有的话)的类型在结果中应

予以说明。
该特性值也可从以下测量中推导出:
———窄带或宽带噪声信号;
———脉冲信号或其他用于计算脉冲响应的适当信号。
也可以使用以脉冲响应的傅里叶变换计算传递函数,因为这样不但可以得到幅度(级)频率响应,而

且可得到相位频率响应。
注:使用脉冲响应进行测量的信息参见ISO18233。

如果使用了上述的某种信号类型,测试机构有责任证明该方法的测量结果与使用正弦信号得到的

结果等同。

6.6.2.2 测量方法

测量方法如下:

a) 将头戴耳机置于标准测量条件下,与额定源阻抗串联,以规定的源电动势馈给频率可变的正弦

信号。

b) 至少在头戴耳机额定频率范围内改变频率(见6.6.6),并且记录每个频率的声压(级)。宜用扫

频或步频源和图表记录仪或绘图仪自动记录。应选择由制造商规定的绘图速度和分辨率,以
得到结果的规定准确度。
注:如果扫频方向影响结果,宜使用从低到高扫频的结果,并且在结果中说明。

c) 结果用图形表示。如果以分贝表示的声压级与对数尺度的频率作图,优选标度比例为每10∶1
的频率比对应的长度等于50dB所对应的长度(见SJ/Z9140.1和GB/T3769)。

6.6.3 自由场比较频率响应

6.6.3.1 特性解释

参考自由声场的响度与头戴耳机的响度相等时,参考自由声场的声压与馈给头戴耳机的源电动势

之商。自由场比较频率响应是频率的函数,通常参照标准参考频率处的值,以分贝表示。

6.6.3.2 直接测量法

为了使用该方法,需要左右边两个耳机有充分相似的频率响应,由试验人员同时佩戴,以允许足够

的测量准确度(参见附录E)。
注:两个耳机的频率响应曲线对应于每个倍频程(其中心频率在250Hz~8000Hz范围内)带宽的平均声压级之差

应不大于2dB。

a) 将头戴耳机置于自由场比较条件下(见5.5.2和附录C)。

b) 试验信号是经滤波的1/3倍频程的粉红噪声,至少覆盖额定频率范围(见6.6.6)。对于每一个

频带,试验人员交替地取下头戴耳机听自由场的信号,然后戴上头戴耳机听。调整馈给与额

定源阻抗串联的头戴耳机的源电动势,直到两者响度相等。调整可以由试验人员或者试验管

理人员执行,或者由电脑控制自动执行。

c) 已经证明如下方法是实用的:试验序列从1kHz为中心的频带开始,逐步提高频率至少到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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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范围的上限,再递减中心频率至少到额定频率范围的下限继续进行试验,然后递增至中心

频率1kHz的频带。

d) 试验至少由8个试验人员重复进行。个体试验结果因试验人员的头和耳廓的形状与尺寸的不

同而异(参见附录E)。

e) 对于所有试验人员的结果按每1/3倍频程进行平均,得到的条状图就是耳机的自由场比较频

率响应。每1/3倍频程结果的标准偏差宜在图上标明。优选尺度比例应使50dB和一个10
倍频程用相同的长度表示。

6.6.3.3 替代测量法

如果一个头戴耳机,经过至少16人的试验组按6.6.3.2所描述的方法进行过自由场比较频率响应

测量,可以为测量其他头戴耳机提供响度对比参考。应馈给参考头戴耳机与直接法测量中大小一样的

噪声电压。测量应在安静的房间中进行,并且这些按6.6.3.2计算得到的结果,应说明所使用的是替

代法。
注:如果参考头戴耳机和待测头戴耳机特性相似,该方法的准确度更高。

6.6.4 扩散场比较频率响应

6.6.4.1 特性解释

参考扩散声场的响度与头戴耳机的响度相等时,参考扩散声场的声压与馈给头戴耳机的源电动势

之商,随频率而变化,通常是相对于标准参考频率处的值,以分贝表示。

6.6.4.2 直接测量法

为了使用该方法,需要由试验人员同时佩戴的左右边两个耳机,具有充分相似的频率响应,以允许

足够的测量准确度(参见附录E)。
注:两个耳机的频率响应曲线对应于每个倍频程(其中心频率在250Hz~8000Hz范围内)带宽的平均声压级之差

应不大于2dB。

a) 将头戴耳机置于扩散场比较条件下(见5.5.3和附录D)。

b) 试验信号是经滤波的1/3倍频程的粉红噪声,至少覆盖额定频率范围(见6.6.6)。对于每一个

频带,试验人员交替地取下头戴耳机听扩散场的信号,然后戴上头戴耳机听,将头戴耳机与额

定源阻抗串联,馈给源电动势,调整源电动势直到两者响度相等。调整可以由试验人员或者

试验管理人员执行,或者由电脑控制自动执行。

c) 已经证明如下方法是实用的:试验序列从1kHz为中心的频带开始,逐步提高频率至少到额定

频率范围的上限,再递减中心频率至少到额定频率范围的下限继续进行试验,然后递增至中心

频率1kHz的频带。

d) 试验至少由8个试验人员重复进行。个体试验结果因试验人员的头和耳廓的形状与尺寸的不

同而异(参见附录E)。

e) 对于所有试验人员的结果按每1/3个倍频程进行平均,得到的条状图就是头戴耳机的扩散场

比较频率响应。每1/3倍频程结果的标准偏差宜在图上标明。优选标度比例为每10∶1的频

率比对应的长度等于50dB所对应的长度。

6.6.4.3 替代测量法

如果一个头戴耳机,经过至少16人的试验组按6.6.4.2所描述的方法进行过扩散场比较频率响应

测量,可以为测量其他头戴耳机提供响度对比参考。应馈给参考头戴耳机与直接法测量中大小一样的

噪声电压。测量应在安静的房间中进行,并且这些按6.6.4.2计算得到的结果,应说明所使用的是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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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法。
注:见6.6.3.3的注。

6.6.5 自由场和扩散场耳道声压级频率响应

6.6.5.1 特性解释

特性解释如下:

a) 自由场耳道声压级频率响应是由头戴耳机产生的在耳道中测量的声压级相对于当该试验人员

处于自由声场中时在耳道中测量的声压级的频率响应,需要一组试验人员取平均;

b) 扩散场耳道声压级频率响应是由头戴耳机产生的在耳道中测量的声压级相对于当该试验人

员处于扩散声场中时在耳道中测量的声压级的频率响应,需要一组试验人员取平均。
注1:这些特性不适用于那些由于耳机结构而导致无法在耳道中测量声压级的耳机。

注2:这两个特性通常并不给出相同的结果。到目前为止,不能明确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能明确它们和其他测量

结果之间的关系。

6.6.5.2 直接测量法

为了应用该方法,试验人员并不需要同时佩戴两个相似的耳机。

a) 将头戴耳机置于自由场或扩散场比较条件下(见6.6.3.2或6.6.4.2和附录E)。

b) 试验信号是1/3倍频程的粉红噪声,至少覆盖额定频率范围(见6.6.6)。对于每一个频带,通
过适当的中心频率的1/3倍频程滤波器测量在试验人员耳道中一个很小的传声器的输出电压

电平(见5.5和附录B)。声压级不宜大于85dB(基准声压20μPa),但应保证经滤波的传声器

信号的信噪比不低于10dB。
注1:有必要按所需的准确度,使用一个有足够长积分时间常数的电压计测量传声器的输出电压,并且每个

试验信号应足够长使得电压计达到稳定读取状态(参见附录E)。

c) 然后试验人员小心地戴上头戴耳机,试验信号从产生声场的系统中移除并馈给待测耳机。用

中心频率为500Hz的1/3倍频程噪声来调整信号电平,使经滤波的传声器输出信号电平与在

相同频带的声场内按上述步骤b)测得的输出信号电平相差在3dB以内。然后按步骤b)在每

个1/3倍频程内测量经滤波的传声器的输出信号电平。

d) 然后试验人员取下头戴耳机并且马上重新戴上。重复步骤c)中的测量。

e) 然后取下头戴耳机,将试验信号转馈给产生声场的系统。重复步骤b)中的测量。

f) 比较步骤c)和步骤d)得到的测量结果,如果在任何一个1/3倍频程有超过2.5dB的偏差(例
如,由于头戴耳机佩戴方式的不同),重复整个过程。
注2:对于某些人,声场测量始终无法一致。这样的人不适于当试验人员。

注3:头戴耳机不同的佩戴方式可能导致超过2.5dB的偏差。

g) 步骤b)与步骤e)的测量结果和步骤c)与步骤d)的测量结果,取算术平均。对每个1/3倍频

程,耳机的频率响应由下式给出:

Lf=Le-Ls- Le-L( )s 500

式中:

Lf    ———相对频率响应,参考500Hz处的响应,单位为分贝(dB);

Le ———经滤波的传声器测量耳机输出信号电压电平,单位为分贝(dB);

Ls ———经滤波的传声器测量声场的输出信号电压电平,单位为分贝(dB);
(Le-Ls)500———Le与Ls在500Hz频带的差,单位为分贝(dB);

h) 测量至少由8个试验人员重复进行。对每个频带做Lf的算术平均得到最后的结果。测试结

果可用表或图表示,优选尺度比例应使50dB和一个10倍频程用相同的长度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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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在比较试验表明没有引入无法接受的误差的情况下,可由宽频带噪声代替1/3倍频程噪声作试验信号。

宜在结果中说明使用了宽频信号。

注5:结果宜包括试验人数(如果不是8个)和每个频带结果的标准偏差。

6.6.5.3 间接测量法

除了测听环境的声场替换为一个事先用6.6.5.2的方法校准后的头戴耳机之外,测量方法同6.6.5.2,
为了提高准确度,至少需要16个试验人员。应在结果中说明使用了间接测量法测量和校准用头戴耳机

的类型。

6.6.6 额定频率范围

特性解释:
由制造商规定的头戴耳机适用的重放输入信号的频率范围。制造商应说明选取截止频率所基于的

标准。
注:由于难以把主观评价与测试结果联系起来,目前不可能以与平直或定义的频率响应的偏离程度作为原则来设

定频率范围的界限。

6.7 幅度非线性

6.7.1 概述

6.7给出了头戴耳机和耳机幅度非线性的规范。
注:对于幅度非线性的不同测量方法和表述的详细解释,见 GB/T12060.2,这些不同方法的基本测量方法参见

GB/T12060.3。    

6.7.2 谐波失真

6.7.2.1 特性解释

特性解释如下:

a) n 阶(n=2或3)谐波失真:当头戴耳机与额定源阻抗串联时,馈给规定的源电动势,n 次谐波

的输出声压与总声压之比;

b) 总谐波失真:当头戴耳机与额定源阻抗串联时,馈给规定的源电动势,各次谐波输出声压的总

有效值与总声压之比。
这些特性可在标准参考频率处规定,或者推荐用图表表示成频率的函数。

6.7.2.2 测量方法

测量方法如下:

a) 将头戴耳机置于标准测量条件下;

b) 将头戴耳机与额定源阻抗串联,馈给标准测量频率的源电动势,调整输入电压与规定的源电

动势相等;

c) 测量来自测量传声器系统的信号的二次、三次谐波失真成分和/或总谐波失真;

d) 测量可在其他频率处重复,或进行扫频或步进频率测量,结果使用自动绘图。

6.7.3 调制失真

6.7.3.1 特性解释

二阶和三阶调制失真;在信号由两个频率分别为70Hz和600Hz,幅度比为4∶1的正弦信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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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峰值电压与规定输入电压的峰值电压相等时测量得到。

6.7.3.2 测量方法

测量方法如下:

a) 将头戴耳机置于标准测量条件下,然后调整两个频率分别为70Hz和600Hz,幅度比为4∶1
的正弦信号组成的信号,使峰值电压与规定输入电压的峰值电压相等;
注:信号电平相对于额定输入电压宜在70Hz处为-1.9dB,在600Hz处为-14.0dB。

b) 测量传声器系统输出的二阶和三阶调制失真成分用波形或频谱分析仪测量;二阶成分是在

530Hz和670Hz处,三阶成分是在460Hz和740Hz处;

c) 以分贝表示的二阶调制失真,由下式计算得到:

Ld2=20lg{(U530+U670)/U600}
其中下标表示频率,以分贝表示的三阶调制失真,由下式计算得到:

Ld3=20lg U({ 460+U )740 /U }600

6.7.4 差频失真

6.7.4.1 特性解释

二阶和三阶差频失真:当输入信号是两个频率差为80Hz的正弦信号,且大小均为额定输入电压的

一半时(见GB/T12060.2)时测量得到。

6.7.4.2 测量方法

测量方法如下:

a) 将头戴耳机置于标准测量条件下,然后将输入信号变为测量所需信号(见6.7.4.1);

b) 测量传声器系统输出的所需的差频信号成分用波形或频谱分析仪测量;可使用总差频失

真计;

c) 以分贝表示的二阶差频失真,由下式计算得到:

Ldd2=20lgUf2-f1/2U{ }f2

以分贝表示的三阶差频失真,由下式计算得到:

Ldd3=20lg U2f2-f1+U( )2f1-f2 /2U{ }f2

d) 二阶和三阶差频失真的测量可用扫频或步频信号,图表记录仪或绘图仪,结果以图表形式表

示成频率的函数。

6.8 额定气候条件

特性解释:

a) 额定温度范围;

b) 额定湿度范围;

c) 额定气压范围。
这些范围由制造商规定,在额定条件下头戴耳机应满足其规范。

6.9 外电场和/或外磁场

6.9.1 特性解释

特性解释如下:

a) 将头戴耳机与额定源阻抗串联,馈给标准参考频率的额定电压,在空间某个规定位置(相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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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戴耳机)产生的电场和/或磁场的最大直流成分和交流成分;

b) 在电源及信号电压和信号频率规定的条件下,由组成头戴耳机系统的任何附件在规定位置

(相对于附件)产生的电场和/或磁场的最大交流成分(以及直流成分,如果有)。
注:尽管可接受的安全限制值远高于这些场强的通常值,但还是推荐将这些辐射值维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测

量信息参见IEC61786。

6.9.2 测量方法

测量方法如下:

a) 电场和/或磁场的交流分量可用经校准的测试线圈测量(见SJ/Z9140.1);

b) 电场和/或磁场的直流分量可用适当的流量表测量。

6.10 不需要的声辐射

6.10.1 特性解释

将头戴耳机与额定源阻抗串联,馈给额定频率范围内任一频率的额定源电动势正弦信号,在正常出

声口的反向轴线上,距离头戴耳机0.1m的自由场处产生的声压级。头戴耳机应与适当的耦合腔或耳

模拟器耦合在一起。
该特性通常用声压级与频率的图表表示,频率轴选用对数坐标。

6.10.2 测量方法

测量方法如下:

a) 将头戴耳机置于标准测量条件下,在消声室内进行测量。将测量传声器放置在距离耳机

0.1m处,正对耳机背面。

b) 然后将信号变为额定电压下的扫频或步频信号,频率至少覆盖额定频率范围。绘出传声器测

得的声压级对频率的图形。

6.11 声衰减

6.11.1 特性解释

头戴耳机产生的外部声场的衰减,以分贝表示,是频率的函数。

6.11.2 测量方法

测量应按GB/T7584.1的规定进行。
注:对于有源噪声补偿系统中的头戴耳机(比如有源护耳器),测量程序可能需要改进。

6.12 多通道头戴耳机的串音衰减

6.12.1 特性解释

馈给受试通道额定源电动势时,在耦合腔或耳模拟器中产生的声压级,与馈给另一指定通道额定源

电动势时,在耦合腔或耳模拟器中产生的声压级的比值。该参数通常用声压级之差对频率的图形表示。
声压级之差以分贝表示,频率轴使用对数坐标。

6.12.2 测量方法

测量方法如下:

a) 测量耦合腔频率响应曲线(见6.6.1),任何串音控制器应置于最小串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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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然后将信号馈给另一个输入通道,重复测量;

c) 绘出声压级之差对频率的图形;

d) 根据需要可将串音控制器置于指定位置进行重复测量。

6.13 额定夹力

6.13.1 特性解释

头戴耳机佩戴在模拟人头的测试夹具上时对夹具施加的压力。

6.13.2 测量方法

测量方法如下:

a) 将头戴耳机佩戴在ISO4869-3规定的测试夹具上;

b) 使用电子测力计或其他有足够准确度的设备测量夹力。

6.14 物理特性、线材和接插件

6.14.1 特性解释

特性解释如下:
———主要尺寸;
———头戴耳机及其所有附件的重量;
———线材的长度和类型;对于盘绕线要给出盘绕线长度和最大拉伸长度;
———用作系统输入端以及系统内部的接插件的种类(见GB/T12060.11和GB/T15212)。

7 特性分类

见表1。

表1 特性分类

条款 特  性 Aa Bb

4.1 分类码和描述 Rd Xc

5.3 耦合腔或耳模拟器类型 X

6.1

电源种类

额定电源电压和频率

最大耗电功率

X
X
X

X
X
X

6.2.1 额定阻抗 X R

6.2.2 阻抗-频率特性 R

6.2.3 额定源阻抗 R

6.3.1 额定源电动势 R

6.3.2 输入电压的限定值 R

6.3.3 额定特性电压 R

6.3.6 保护设备额定特性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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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条款 特  性 Aa Bb

6.5.2 额定最大或工作声压级 R

6.6 额定频率响应(本条描述的一个或多个特性) R

6.6.6 额定频率范围 R

6.7.2 额定谐波失真 R

6.7.3 额定调制失真 R

6.7.4 额定差频失真 R

6.8 额定气候条件 R

6.9 额定外磁场 R

6.10 额定的不需要的声辐射 R

6.11 额定声衰减 R

6.12 额定串音衰减 R

6.13 额定夹力 R

6.14 物理特性、线材和接插件

尺寸

重量

线材的长度和种类等

接插件种类

R
R
R

  注1:上述的6.3.1~6.3.4可用对应的与功率有关的特性(见6.4)代替。

  注2:为了避免对国内或国际上关于准确度要求的误解或任意参考,强烈推荐在数据单中给出和此表一致的所

有物理参数值,并包括有保证的容差范围。

  aA栏表示标志在头戴耳机或附件上的数据。

  bB栏表示在用户购买前可得到的文件中规定的数据。

  c 标志X表示在所有情况下都应提供的基本数据。

  d 标志R表示推荐给出的其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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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头戴耳机和耳机测量用的耳廓模拟器

  5.3中列举了用于测量头戴耳机和耳机的耳模拟器,它们可能偶尔会由于单元和耳模拟器的配接

难于一致而出现测量数据的不确定性。这个缺陷在测量用于便携式音频设备的头戴耳机时尤为显著,
例如,耳塞式耳机和入耳式耳机。

a) 本附录规定了一种耳廓模拟器,以组成一个整合了SJ/Z9150耳模拟器的改进后的用于测量

头戴耳机和耳机的耳模拟器;

b) IECTR60959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附录;

c) 推荐的耳廓模拟器的精确形状如图A.1和图A.2所示。横截面形状和尺寸如图A.3和图A.4
所示。垂直截面如图A.3所示,水平截面如图A.4所示;

  耳廓模拟器应由高质量橡皮或人造橡胶制成;在耳道开口处前端15mm 处表面测得的

SHORE-A的硬度宜为35;如有必要,宜给出限定数据以确保耳廓模拟器的力学特性;

d) 待测耳机宜在力学状态稳定后加到耳廓模拟器上;宜仔细检查耳机的出声口和模拟耳道的入

声口的相对位置。

a) 侧面图

图 A.1 推荐耳廓模拟器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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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截面图

说明:
1———对耳轮;
2———耳轮脚;
3———耳甲腔;
4———耳屏。
符号表:耳廓长度            58mm
耳屏以上耳长度 28mm
耳廓宽度 28mm
前突 14mm
前突角 155°
垂直夹角前面图 6°
垂直夹角侧面图 6°
耳甲腔长度 26mm
耳屏以下耳甲腔长度 19mm
耳甲腔宽度 18mm
耳屏到耳轮耳甲腔宽度 18mm
耳甲腔深度 13mm

图 A.1(续)

图 A.2 推荐耳廓模拟器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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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差±0.7mm
a) -30mm~-12mm

图 A.3 推荐耳廓模拟器的截面形状和尺寸(水平截面)

52

GB/T12060.7—2013



  容差±0.7mm
说明:

A———耳道延伸;

B———阻塞耳道腔模拟器参考平面;

C———阻塞耳道腔模拟器。

b) -10mm~+8mm

图 A.3(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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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差±0.7mm
c) +10mm~+32mm

图 A.3(续)

图A.3中圆点代表耳廓参考轴的位置。网格线相隔10mm。截面的指向为头前方转向左边时对

应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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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差±0.7mm

a) -24mm~-12mm

图 A.4 推荐耳廓模拟器的截面形状和尺寸(垂直截面)

82

GB/T12060.7—2013



  容差±0.7mm
说明:

A———耳道延伸;

B———阻塞耳道腔模拟器参考平面;

C———阻塞耳道腔模拟器。

b) -10mm~+8mm

图 A.4(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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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差±0.7mm
c) +10mm~+22mm

图 A.4(续)

图A.4中圆点代表耳廓参考轴的位置。网格线相隔10mm。截面的指向为头前方转向左边时对

应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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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用于耳道内的传声器的使用规范和条件

  应具备下述条件:

a) 位于耳甲区和耳道内前4mm处的传声器截面积不大于5mm2;

b) 在耳道其余部分,传声器截面积与耳道截面积之比小于0.6(成年人的平均耳道面积是

45mm2);   
c) 传声器的体积(包括装配部件在内)小于130mm3;

d) 传声器的频率响应没有影响结果的共振;通常,相邻的1/3倍频程带宽的粉红噪声的响应偏差

不大于3dB就足够了;

e) 在所有测量频率上,传声器入声口密闭时传声器的输出电压电平比传声器入声口开放时传声

器的输出电压电平至少低15dB;

f) 传声器有悬置元件使其可以稳定固定于耳道内的某个位置;该元件的弹性使传声器能适应不

同尺寸的耳道,并容易插入和取出;

g) 为保证安全,传声器已经过有合适资格的医师在医学方面的检查并证明是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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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自由场比较条件的实施细则

  下述条件被认为可给出满意的结果:

a) 扬声器安装高度与坐着的试听人员头部高度一致,参考轴通过测量参考点;扬声器参考点(参
见GB/T12060.5)与测量参考点的距离至少2m。
注1:GB/T7584.1定义测量参考点为试听人员双耳道开口的连线的中点。

b) 以测量参考点为中心,在垂直于扬声器参考轴,半径为150mm的各点,试验信号频率低于

4kHz时扬声器产生的声压级偏差不超出±1dB;试验信号频率在4kHz~12.5kHz之间时

扬声器产生的声压级偏差不超出±2dB。

c) 以测量参考点为中心,半径150mm的球面,对于中心频率位于100Hz~12.5kHz的任一1/3
倍频程噪声,扬声器产生的声压级偏差不超出±2.5dB。使用正弦信号测得的扬声器频率响

应不应出现尖锐的峰和谷,以避免声染色引起的误差。

d) 在所有频带内,扬声器在测量参考点产生的声压级应较一致(例如变化范围在±5dB以内),
保持在大约70dB (基准声压20μPa)。

e) 在测量条件下,扬声器产生的信号的总谐波失真和头戴耳机产生的信号的总谐波失真不超出

2%。计算失真时应考虑头戴耳机的自由场比较频率响应。
注2:如果能表明不影响结果的准确度,低频失真可超出2%。

f) 还可应用附录E[除了附录E中c)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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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扩散场比较条件的实施细则

  下述条件可给出满意的结果:
注1:b)和c)中的条件,部分来自GB/T7584.1。

a) 试验人员坐在扩散场的最佳位置。最近的扬声器的参考点和测量参考点之间的距离为2m
或更大(见注2)。
注2:参见附录C中a)的注。

注3:如果能表明不影响测量的准确度,2m的距离可减少至大约1.3m。

b) 在以测量参考点为中心150mm为半径的空间,取6个点:上面、下面、左面、右面、前面、后面。
当试验信号频率在100Hz~12.5kHz的范围内时,扬声器在上述6点产生的,由全向传声器

测得的声压级偏差不超出±2.5dB。本试验中传声器的轴线方向固定。如果双耳都参与测

量,那么距参考点左右各150mm处的声压级偏差不超出3dB。

c) 使用正向-无规入射灵敏度指数至少5dB的单向传声器测量在测量参考点处的扩散场声压

级。对于中心频率位于500Hz~12.5kHz之间的任一1/3倍频程的噪声,该声压级随传声器

轴线方向改变的变化不大于5dB。
注4:宜根据传声器的种类和设备的布置来确定需要在多少个不同方向上进行测量。对得到最大和最小声压

级的方向,宜在每个频带进行鉴定。

注5:可能需要使用多个扬声器,可输入不相关噪声信号,以避免干涉的影响。

d) 在所有频带内,在测量参考点的扩散场声压级应较一致(例如:变化范围在±5dB以内),保持

在大约70dB (基准声压20μPa)。

e) 在测量条件下,扩散场的总谐波失真和头戴耳机的总谐波失真不超出2%。计算失真时必需

考虑头戴耳机的扩散场比较频率响应。
注6:参见附录C中e)的注。

f) 还可应用附录E[除了附录E中c)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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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主观比较条件和耳道声压级条件的实施细则

  下述条件可给出满意的结果:

a) 取下眼镜、耳环以及其他任何可能影响耳机位置的物品,若发型有影响,重新整理。

b) 试验人员的耳廓没有异常,对于主观比较,试验人员的听觉处于正常范围内(参见ISO7029)。

c) 耳道的尺寸适合将传声器安全地插入并保持在稳定的位置。

d) 对于自由场测量,试验人员的头部位置用机械的或光学辅助的方法固定。

e) 按照制造商的指示佩戴头戴耳机,特别是把左右耳机佩戴到合适的耳朵上。试验人员按正常

的方式佩戴头戴耳机,测量操作人员应检查并纠正任何明显的错误。

f) 试验人员听大约2.5s的自由场或扩散场的声音,然后听相似时间长度的头戴耳机的声音,之
后有2.5s的静音。试验信号不出现咔嗒声。

g) 宜给予试验人员足够的说明,以保证正确地按照程序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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